
 
 

更改已登記公共租住房屋（公屋）申請的資料 
（增加家庭成員）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公屋申請編號：*G/U  

 

現申請增加以下家庭成員註一及註二： 

(1) 姓名：       （請依照香港身份證或出生證明書上之姓名填寫） 

(2) *香港身份證／出生證明書號碼：       (      ) 

(3) 與申請者關係註三（請參閱註三遞交所需證明文件）：           

(4) 申請加入原因：             

(5) 擬增加的家庭成員的婚姻狀況註四：  □ 未婚  □ 已婚  □ 離婚  □ 喪偶  □ 已向法庭申請離婚 

如已婚但配偶並非登記在同一份申請內，請說明原因及配偶現時下落（例如：配偶未獲香港入境權）： 

                           

(6) 擬增加的家庭成員現時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區 □ 擁有 ／ □ 並沒擁有物業
註五

（包括已落成或預售
或已協議買賣的任何用途的房產物業（包括祖屋）） 

如擁有物業，請註明地址並附該物業的最近期估值報告、房產持有人證明文件副本及相關按揭的證明

文件副本：（地址）                                           

 

謹此聲明： 

我／我們已參閱現時公屋申請的入息及資產淨值限額
註六

，我／我們確認在加入上述家庭成員後，我們家庭的每月家庭總收入和家庭總資產淨值
將不會超逾現時相應家庭人數的入息及資產淨值限額。 

我／我們同意香港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房屋署及香港房屋協會（下稱「房協」）在審查我／我們的申請時，有權將申請上的個人資
料與為其他目的而收集的相關個人資料（不論是否用人手方法）比較及核對，以確定該等資料是否虛假或令人誤解，並根據資料的比較及核對
結果，對當事人採取適當行動。我／我們授權房委會、房屋署及房協向其他有關政府部門、公／私營機構／公司（包括但並不限於市區重建局
（下稱「市建局」）、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下稱「積金局」）、銀行及金融機構）或有關的僱主披露、求證及核對有關資料，並同意任何政
府部門、公／私營機構／公司（包括但並不限於市建局、積金局、銀行及金融機構）或有關的僱主，將其擁有關於我／我們的個人資料（包括
但並不限於婚姻狀況及強積金供款紀錄），提供給房委會、房屋署及房協，作比較或核對本申請表上的資料之用。房委會、房屋署及有關政府
決策局／部門亦可能利用這些個人資料進行統計調查或研究。我／我們並同意房委會、房屋署及房協將本申請表及我／我們提供的文件交予房
委會的資料處理服務承辦商作處理申請之用，及同意將所填報的資料交予房委會熱線／1823 作回覆我／我們的查詢之用；我／我們同意有關
公屋申請的個人資料及所有往來文件，在獲配公屋單位後，將會被轉移給有關屋邨辦事處（包括外判物業管理服務公司）作為執行房屋政策／
規定，及執行獲配公屋單位租約條款的用途。 

本申請表內所填報的事項，全部屬實，正確無訛。我／我們明白，根據《房屋條例》（第 283 章） 第 26(1)(c) 條的規定，任何人於申請公共
房屋時明知而作出虛假陳述，即屬違法，一經定罪，可判《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 章）附表 8 所訂第 5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月（在修訂
本申請表當日，第 5 級的最高罰款為港幣 50,000 元）。我／我們如在申請公共房屋時作出虛假陳述或提供虛假資料，不論是否因此被起訴或
定罪，或不論有關虛假陳述／虛假資料對我／我們公屋申請資格是否構成影響，房委會均可取消我／我們已登記的公屋申請。房委會亦可根據
《房屋條例》所賦予的權力終止我／我們藉虛假陳述／虛假資料而獲得編配公共房屋的租約。 

 
我／我們明白曾在申請公屋時作出虛假陳述或提供虛假資料，而被房委會於 2023 年 10 月 1 日或以後取消公屋申請的申請者或家庭成員，由取
消日期起計五年內，不得再次申請公屋。 

 （18歲或以上擬增加家庭成員必須簽署；申請者須為未滿 18歲家庭成員所申報的資料負上法律責任) 

*  請刪除不適用者。 

備註：此項申請須經房屋署批准方可作實。房屋署可能要求申請者提交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及聲明書。 

HD10-1C (2024 年 5 月修訂) 

房屋署申請分組 

九龍城郵政局 

郵箱 89192 號               

 

擬增加家庭成員簽署：                          

   

擬增加家庭成員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                    (   ) 

日間聯絡電話：         

簽署日期 (日/月/年)：        /       /            

 

申請者簽署：                               

(簽名式樣必須與公屋申請表相同) 

申請者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                      (   ) 

日間聯絡電話：               

簽署日期 (日/月/年)：        /       /           

房屋署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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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申請者與家庭成員的關係，及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必須為夫婦、父母、子女、祖父母、孫。申請者可與單

身兄弟姊妹一同申請。單身兄弟姊妹即從來沒有辦妥任何正式結婚手續或舊式婚禮、已離婚或喪偶的兄弟姊

妹。單身兄弟姊妹若於公屋申請獲登記後結婚，不論其配偶是否已獲香港入境權，亦必須即時在公屋申請內

刪除名字。如申請者與子女／孫一同申請，只可與一名已婚子女／孫及該名子女／孫的核心家庭一同申請，

其餘名列於申請表內的子女／孫必須為單身。 

 

註二： 由 2017 年 4 月 1 日起，獲登記的一般家庭申請，若申請內全部成員均現居於公屋（包括房協轄下的出租單

位，無論是否同一公屋戶或分別居於不同公屋單位），相關申請將被凍結一年及被編訂一個相應登記日期，

期間房屋署會暫緩處理該公屋申請。申請一經凍結，已引入的凍結時段不會因其後家庭成員人數的增減或成

員刪除公屋戶籍而取消或調整。即使登記當天申請不受凍結，但日後若因申請者增減家庭成員或成員加入公

屋戶籍而導致符合凍結規定，這申請仍需被凍結一年。在實施凍結時段措施前已獲登記的申請，不會受此措

施影響。2019 年 10 月 1 日或之前收到的「高齡單身人士」、「共享頤年」及「天倫樂」優先配屋計劃的申請

可獲豁免上述凍結的規定；而 2019 年 10 月 2 日或之後收到的相關申請則不會獲得豁免。 

 

 一些家庭申請，可能會因刪減家庭成員而轉為非長者一人申請。在此情況下，有關申請會即時被納入「配額

及計分制」內，並按申請者於該申請的登記日期／相應登記日期（如有）時的年齡計分。申請者在家庭申請

的輪候時間，會全數計算入其非長者一人申請內。如有需要，被納入「配額及計分制」的非長者一人申請者

可要求加入家庭成員，轉為家庭申請，而毋須另行重新登記，並會繼續沿用舊有的申請編號。此外，申請者

以非長者一人申請所輪候的時間，可獲計算入其家庭申請內，但以半數計算，並以不超過 18 個月為限。經

調整輪候時間後，有關申請會被編訂一個等同於一般申請的登記日期（即相應登記日期）。詳情請參閱「公共

租住房屋申請須知」第 2.7 項「配額及計分制」下非長者一人申請。 

 

註三： (a) 如申請加入的家庭成員為配偶，請遞交– 

(i) 結婚證明文件副本； 

(ii) 配偶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及 

(iii) 如配偶居港未滿 7 年，須附印有首次獲准入境日期的單程證／旅遊證件／護照或相關證明文件副

本。 

(b) 如申請加入的家庭成員為子女，請遞交– 

(i) 子女出生證明書或身份證明文件及關係證明文件副本；； 

(ii) 子女管養權、領養或監護人的判令／委任文件副本（如適用）；及 

(iii) 如子女居港未滿 7 年，須附印有首次獲准入境日期的單程證／旅遊證件／護照或相關證明文件副

本。 

(c) 如申請加入的家庭成員並非配偶／子女，請遞交– 

(i) 申請者與該名家庭成員的關係證明文件副本； 

(ii) 該名家庭成員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及 

(iii) 如該名家庭成員居港未滿 7 年，須附印有首次獲准入境日期的單程證／旅遊證件／護照或相關證

明文件副本。 

(d) 如屬懷孕滿 16 週，請遞交註冊醫生簽發列明預產日期的證明文件副本。 

 

註四： 已婚人士的配偶必須名列同一份申請表內（已向法庭申請離婚、配偶未獲香港入境權或已去世者除外）。 

 

註五： 以下人士不合資格提出申請公屋 –  

(a) 擁有或與他人共同擁有香港任何住宅物業或該類物業的任何權益（包括任何死者遺產的受益人，如遺產包

含香港任何住宅物業）。住宅物業包括在香港的任何住宅樓宇、未落成的私人住宅樓宇、經建築事務監督認

可的天台構築物、用作居住用途的屋地及由地政總署批出的小型屋宇批地（包括丁屋批地）； 

(b) 簽訂任何協議（包括臨時協議）購買香港任何住宅物業；或 

(c) 持有任何直接或透過附屬公司擁有香港住宅物業的公司一半以上的股權。 

 

註六： 公屋申請者入息及資產淨值限額，可於房委會／房屋署網站(www.housingauthority.gov.hk) 下載亦可到九龍橫

頭磡南道 3 號香港房屋委員會客務中心第二層平台房屋署申請分組索取，亦可致電房委會熱線 2712 2712 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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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收集資料的目的 

1. 房委會將使用你及你的家庭成員在這項申請提供的個人資料作下列用途： 

(i) 處理有關申請及核實在房委會住戶紀錄及過往出售資助房屋計劃紀錄所收集的相關資料，以避

免重複申請和享有雙重房屋福利； 

(ii) 將你及你的家庭成員的個人資料與有關政府決策局／部門及其他有關機構的資料庫進行核對程

序，以處理申請及避免重複申請和享有雙重房屋福利；及 

(iii) 由房委會、房屋署及有關政府決策局／部門作統計、分析及研究用途，而所得統計數字或研究

結果，不會以識辨各有關資料當事人或其中任何人的身份的形式公布或提供個人資料予第三方

人士作與此申請無關的用途。 

 

可能獲資料轉移的人士 

2. 房委會及獲授權的代理人／機構／公司可因應上文第1段所提及的用途，或在你或你的家庭成員同意

下，或在法例授權或規定須予披露的情況下，向有關政府決策局／部門／機構／公司披露你及你的

家庭成員的個人資料。房委會或會聯絡有關政府決策局／部門／機構／公司，以獲取及核實資料作

上文第1段之用。 

 

查閱個人資料 

3.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你及你的家庭成員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改申請表及其他申請

文件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及要求房委會改正。所有就公屋申請提交的資料及文件概不發還。如欲查

閱個人資料，可向房屋署部門資料保障主任提出（須以郵寄或傳真方式提出申請，收件人為九龍何文

田佛光街33號房屋委員會總部部門資料保障主任（傳真：2761 6363））。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第 486 章），個人資料指符合以下說明的任何資料 —  

(i) 直接或間接與一名在世的個人有關的； 

(ii) 從該資料直接或間接地確定有關的個人的身份是切實可行的；及 

(iii) 該資料的存在形式令予以查閱及處理均是切實可行的。 

 

4. 申請查閱個人資料，可能需繳付費用。 

 

 

 

 

 

 

 

 

 

「公屋申請電子服務」提供24小時網上服務，已登記用戶可於網上查詢申請進度、更改申

請資料及詳細資格審查面晤日期和時間。 

 

（ 掃描二維碼了解更多有關「公屋申請電子服務」的資訊                      ） 
 

 

 

網頁     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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